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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土地農業區開發興建寺廟政策之探討(一) 

發布日期：94 年 07 月 01 日   

文章出處：現代地政雜誌第 289 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根據中國時報電子報 94.04.15「選舉到了宗教神氣 違規寺廟可望就地合法」

的報導，文中提及基於年底縣市長選舉壓力，內政部有意讓全台約四百多間違法占

用林班地、重測農地的宗教寺廟建築，就地合法化。然而，此舉引起農委會、環保

署等相關單位的反彈，認為一旦讓這麼多違規寺廟合法，形同全面棄守林地，台灣

的山林將陷入浩劫之中。 

另者，內政部 94.04.16 緊急發佈有關中國時報刊登「違規寺廟可望就地合法」

澄清新聞稿說明，為積極輔導違規之寺廟儘速依法補正程序申請土地使用變更及補

辦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後完成合法登記，內政部已於 91 年 5 月 21 日 訂定，92 年

7 月 31 日 修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法化處理原則」，

並請各縣（市）政府訂定具體輔導措施，以協助宗教團體具備非位於禁限建區域、

不妨礙國土保育、公共安全、自然景觀等條件之違規寺廟在依法處罰後，依照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水土保持、環境保護等法令規定申請用地變更編定，經主管

機關審查符合後，准許其變更土地使用以完成合法登記。以上措施係協助宗教團體

依法改正，依法申請變更，但絕非就地合法。 

然而，各地方政府在輔導過程中發現部分違規寺廟，係位於特定農業區或林地，

補正程序非常困難，且各項申請程序及法令規定繁複，故內政部於 94.04.12 邀請

經建會、農委會、環保署、林務局、水保局及各縣（市）政府所召開「宗教團體使

用土地合法化協調會」，主要目的係針對前述違規寺廟輔導合法化之情形及所遭遇

之困難，請各縣（市）政府於三個月內完成調查統計，再就法令與政策層面予以檢

討，經相關部會同意後擬訂協助違規寺廟依法補正之措施。故絕非中國時報報導所

謂就地合法，亦無任何選舉之考量。 

由上述的兩則新聞稿可知，內政部主導的「宗教團體使用土地合法化協調會」

引起正反兩面不同的說法，官方說法是執行「違規寺廟專案輔導合法化」的宗教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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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政策，民間講法則是「違規寺廟就地合法」的政策，同樣一件事情卻有截然不同

的見解，也引發本文探討「宗教輔導政策」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動機 

針對內政部民政司持續推動的「違規寺廟專案輔導合法化」的宗教輔導政策，

不但要求農委會放寬特定農業區重劃後的優良農地可興建寺廟，並希望能夠解除違

規寺廟所占用的林班地，再依承租方式向國有財產局取得土地使用權；如此一來所

有違規寺廟可望就地合法，更替未來新設寺廟大開方便之門，也將造成所有其他違

規案件要求比照辦理，形成農地利用管理政策的全面棄守。 

依據本文的瞭解，寺廟違規情形分為座落於林班地、特定農業區重劃後的優良

農地、都市土地農業區、山坡地及國有地等類型；而其他如休閒農場、溫泉業者、

工廠等均屬於數量眾多的違規類型，違規情形甚至座落於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

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河川區、重要水庫集水區等區位。倘若此一宗教輔導

政策硬闖成功，表示農業、環保、水利、土地、都市計畫等主管機關無法為自己的

主管政策把關，日後不論是任何違規案件或新開發案件均要求比照違規寺廟案件辦

理，到時後將造成農地、林班地、河川區遍佈寺廟、工廠、溫泉旅館的亂象。故本

專題的研究動機主要為探討「宗教輔導政策」是否有其正當性及分析會引起那些不

良的後遺症，並提出具體建言供主管機關及社會大眾做參考。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依據內政部民政司的「違規寺廟專案輔導合法化」的宗教輔導政策可知，違規

寺廟的類型包括林班地、特定農業區重劃後的優良農地、都市土地農業區、山坡地

等類型，但本文在此先僅針對都市土地農業區的違規寺廟類型作探討；有鑒於「違

規寺廟專案輔導合法化」的補正措施尚未公佈，而都市土地農業區開放的政策必能

適用於新設寺廟，故本專題題目將訂為「都市土地農業區開放興建寺廟政策之探討」。 

近年來隨著「農地釋出方案」的執行，大規模的農地透過都市計畫個案變更及

通盤檢討的方式變更為住宅區或工業區；小規模的農地經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審

查後變更為加油站、幼稚園、安養院、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廢棄物資源回

收貯存場等使用，造成都市土地農業區面積大幅縮小且喪失原有綠帶阻隔的功能。

且當時「農地釋出方案」的基本原則之一為「農地變更使用應整體規劃，避免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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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故農業區開放興建寺廟政策是否會造成宗教

輔導與農業發展、都市計畫、環境保護等主管機關政策的衝突，以及農業區是否適

宜開放興建寺廟為本專題的主要研究目的。 

第二章 寺廟概述 

第一節 寺廟的定義 

依據內政部民政司網站摘錄之「宗教簡介」內容，將國內目前各宗教分為二十

五種，共包括佛教、藏傳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理教、天理教、軒

轅教、巴哈伊教、天帝教、一貫道、天德教、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摩門教）、

真光教團、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統一教）、亥子道宗教、中國儒教會、太易

教、彌勒大道、中華聖教總會、宇宙彌勒皇教、先天救教、黃中、山達基宗教等宗

教。而狹義的寺廟僅用於佛教及道教建築物之稱呼，其他如壇、院、庵、觀、教會、

宗教建築物、神殿、講堂、禪修中心等名詞容易與「寺廟」一詞混淆，故有必要針

對本文所提「寺廟」一詞加以定義，以下針對宗教管理法令與農業法令加以闡述： 

一、「監督寺廟條例」第一條：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築物，不論用何名稱，均

為寺廟。 

二、「寺廟登記規則」第一條：凡為僧道住持或居住之一切公建、募建或私家獨建

之壇廟寺院庵觀，除依關於戶口調查及不動產登記之法令辦理外，並應依本規

則登記之。 

三、內政部 53 台內民字第 155306 號函解釋：凡用以奉祭宗教上神祇之建築物並

有僧道住持，不問其形式均應認為寺廟。 

四、「宗教團體法草案」第七條：寺院、宮廟、教會指有住持、神職人員或其他管

理人主持，為宗教之目的，有實際提供宗教活動之合法建築物，並取得土地及

建築物所有權或使用同意書之宗教團體。 

五、「宗教團體法草案」第二十七條：宗教建築物指宗教團體為從事宗教活動，依

建築法令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 

六、「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法化處理原則」第二條：依本

原則輔導合法化之用地，係指宗教使用之神殿、佛堂、聖堂、講堂、禮拜堂、

公所、廂房、藏經樓、鐘鼓樓、金爐、禪修中心、神職人員宿舍、香客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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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會議室、廚房、餐廳、盥洗室、停車場及其他直接與宗教有關之建築

物所使用之非都市土地。 

七、「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八條：農業用地部分面積有下

列情形之一，且不影響供農業使用者，得認定為作農業使用：（二）農業用地

存在之土地公廟、有應公廟等，其面積在 十平方公尺 以下者。 

本文所稱「寺廟」為廣義的寺廟，包括所有的宗教團體從事宗教活動所使用之

宗教建築物，惟不包含面積在 十平方公尺 以下的小型宗教建築物（如土地公廟、

有應公廟、百姓公廟等）。採用「寺廟」一詞的原因為現有宗教管理法令的合法名

詞及民間淺顯易懂，並方便與官方寺廟數量統計的數字接軌；但考量「監督寺廟條

例」年代久遠已不合現代宗教團體所需，故參酌「宗教團體法草案」的定義，將所

有宗教團體從事宗教活動所使用之宗教建築物全部納入統稱為「寺廟」。 

第二節 寺廟的特性 

自古以來我國為多神教的國家，佛、道、釋..等教興盛，世界各地各民族有其宗

教信仰及習俗，而台灣地區寺廟之多，可說比比皆是，俗語有云：「田頭田尾土地

公」，足以佐證台灣寺廟數量眾多。隨著寺廟的經營管理方式不同，寺廟活動與居

民生活互動更加頻繁，除發展出獨特的寺廟文化，並賦予寺廟社會公益及社會教化

的功能，以下本文針對台灣地區寺廟的特性如區位分布、組織型態及社會責任等三

部分作探討。 

一、區位分布 

依據內政部統計處九十三年第三十七週的「內政統計通報」所載，目前台灣已

登記寺廟及教會(堂)區位分布概況如下： 

(一) 寺廟區位分布 

寺廟區位分布以縣市別來分，以台南縣 1,182 座最多，高雄縣 1,146 座次多，

屏東縣 1,067 座再次之，該三縣合計占寺廟總座數約達三成；連江縣 67 座最少，

嘉義市 147 座次少，新竹市 153 座再次之。 

(二) 教會(堂)區位分布 

教會(堂)區位分布按縣市別來分，以台北市 420 座最多，花蓮縣 302 座次多，

台東縣 272 座再次之；連江縣 4 座最少，金門縣 7 座次少，澎湖縣 18 座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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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寺廟區位分布以南部地區較多，即南部地區佛教與道教盛行，

故寺廟到處林立；而教會(堂)區位分布以都會區及原住民縣市較多，故都會區及原

住民縣市基督教與天主教則廣為流行，離島地區因受限於人口及交通問題；其寺廟

與教會(堂)的數量均明顯偏少。 

二、組織型態 

依據「宗教團體法草案」的規定，寺廟的組織型態分為三類，即寺院、宮廟、

教會、宗教社會團體、宗教基金會等三種，而一般社會大眾常聽到的如管理人、管

理委員會、財團法人等情形，以下則針對上述幾種組織型態作說明。 

(一) 寺院、宮廟、教會 

依照「監督寺廟條例」與「寺廟登記規則」辦理登記的寺廟即屬此類，因各宗

教對其傳教場所用詞各異，故統稱為寺院、宮廟、教會，並指有住持、神職人員、

廟祝或其他管理人主持的管理方式，其寺廟的組織型態為管理人制。如台中市西屯

路「甘露寺」屬於私建的寺廟，由 廖祿明 先生擔任管理人。 

(二) 宗教社會團體 

個人或團體依照「人民團體法」所成立之宗教組織稱為宗教社會團體，區分為

全國性、地方性兩類，分別由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主管，其寺廟的的組織型態

為管理委員會制或理監事會制。如台中市安林路「永興宮」屬於募建的寺廟，採用

管理委員會制，由 張東欽 先生擔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 

(三) 宗教基金會 

指已依照「民法」和「財團法人監督準則」許可設立之以捐助一定基金所成立

財團法人組織及「宗教團體法」通過後許可設立之宗教基金會，其寺廟的的組織型

態為財團法人董事會制。如台中縣大甲「鎮瀾宮」屬於募建的寺廟，採用財團法人

董事會制，由顏清標立委擔任董事會董事長一職。 

三、社會責任 

現在的寺廟不單只是從事宗教活動，更具有教化人心與導人向善的功能，以花

蓮慈濟功德會為例，持續推動宗教、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四大志業，包括九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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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南亞大海嘯等均可看到慈濟人救災、施善的實際行動。因此，寺廟的社會

責任包含推展宗教相關的公益、慈善、教育、醫療、文化及社會福利等目的。 

第三節 寺廟數量統計 

依據內政部統計處九十三年第三十七週的「內政統計通報」所載，目前國內登

記有案之宗教類別計有 25 種。內政部並於 92 年依照「寺廟登記規則」辦理完成

寺廟總登記，茲將我國寺廟數量統計概況分析如下： 

一、寺廟統計分類 

內政部依據現行「寺廟登記規則」辦理寺廟登記業務，其分類方式僅採用道教、

佛教類設寺廟，天主教、基督教類設教會(堂)等四種。 

二、寺廟數量 

92 年底臺閩地區已登記之寺廟總數計有 11,468 座，較 91 年底增加 45 座或

增 0.39％；信徒總人數約 98 萬人。 

(一) 按登記別分：依寺廟登記規則正式登記之寺廟計有 6,186 座占 53.94％，僅補

辦登記者 5,282 座占 46.06％。 

(二) 按建別分：以募建 10,930 座占 95.31％最多，私建者 529 座占 4.61％次之，

公建寺廟僅 9 座占 0.08％。 

(三) 按組織型態分：已辦理財團法人登記數 383 座，未辦理者 11,085 座(其中管理

人制計 6,160 座，委員會制有 4,925 座)。 

(四) 按宗教別分：以道教寺廟 8,973 座占 78.24％最多，佛教寺廟 2,283 座占 19.91

％次多，一貫道 182 座占 1.59％次多，以上三類宗教寺廟數比率已達 99.74

％，其餘宗教寺廟數僅 30 座占 0.26％。 

三、教會(堂)數量 

92 年底我國教會(堂)數計有 3,280 座，較 91 年底增加 53 座或增 1.64％，以

各教教徒資格認定之教徒人數約 57 萬 8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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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職人員數：係為各教會(堂)負責神職工作人員，92 年底計有 6,465 人，其中

本國籍者 5,469 人占 84.59％，外國籍者 996 人占 15.41％。 

(二) 按組織型態分：已辦理財團法人登記者 1,551 座，未辦理者 1,729 座。 

(三) 按宗教分：以基督教教會(堂)2,516 座占 76.71％最多，天主教 734 座占 22.38

％次多，二者合占 99.09％，餘者僅 30 座占 0.91％。 

四、小計 

92 年底止，我國寺廟及教會(堂)計有 14,748 座，平均每縣市有 590 座，平均

每鄉鎮市區有 40 座。 

第四節 小結 

85～92 年寺廟數量的年平均成長率為 3.5％，但 90 年的 9,832 座大幅增加為

91 年的 11,423 座，該年度的成長率高達 16.2％，主要原因為 90 年度針對違規寺

廟先行補辦寺廟登記的原因；其次依據寺廟登記別分析可知，補辦登記者高達

5,282 座，占所有寺廟的 46.06％，由此可知寺廟違規比例相當嚴重。行政機關有

必要持續宣導使用合法的寺廟用地及加強違建取締拆除的措施，以杜絕寺廟違規違

建情形持續發生。 

前述寺廟補辦登記法源為內政部民政司 90 年訂定的行政命令「未辦理登記寺

廟補辦登記作業要點」，所使用的寺廟登記表為淺綠色與合法寺廟採用紅色作區別，

並於備註欄加註應行補正事項，包括用地未合乎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

地編定使用之規則，未取得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其他等

四項。其補辦寺廟登記的作業係配合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協助宗教團體取得農業用

地所有權的配套措施，因為內政部民政司 90 年訂定的行政命令「宗教團體以自有

資金或無償取得而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之農業用地辦理更名為寺廟教堂（會）宗教基

金會所有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農業用地更名對象限於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公布施行

日前登記有案之寺廟（含補辦登記之寺廟），因此才會產生 90 年違規寺廟補辦登

記數量暴增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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